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 

 

 

 

 
 

2007 年 1 月 25 日下午，大法弟子孙凤洁（女）、曹艳（女），
被锦绣派出所（所在地：辽河油田锦州采油厂）恶人非法绑架。 

我们知道信仰自由是天赋人权，是受宪法保护的。修炼“真善忍”
做好人，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，讲清真相是为了揭露谎言，制止
迫害，帮助人们摆脱恶党邪灵控制，选择美好未来。 

正告锦绣派出所参与犯罪的人：邪党对法轮功的迫害，更是对中国全体民
众的迫害，其中包括你们，你们才是最大的受害者，法轮功学员只不过是受迫
害者。因为任何参与迫害的人，最终都逃不过天理、法律的审判。即使在恶党
暴政期间也难逃此理。“文革”等政治运动施暴者的下场就是明证。奉劝你们立
即悬崖勒马、将功补过，释放大法弟子孙凤洁、曹艳！为明天留条后路，也为
你们的妻子、孩子、父母负责。  

立即释放大法弟子孙凤洁、曹艳

 

为制止中共江氏流氓集团的残酷
迫害，法轮功学员已在 33 个国家
和地区 61 次,国际上有 35 位律师代
表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
罪、酷刑罪和反人类罪起诉江泽民或
其主要帮凶，被海外媒体称为二战后
对纳粹党审判以来最大的人权诉讼。

仍在为共产恶党卖命的警察们： 
共产恶党政权正在土崩瓦解，不要再助纣为虐、逆天意而行。许多官
员都在为自己留后路，切莫为了眼前的小利，失去自己永远的未来。自 2004
年 11 月《九评共产党》问世以来，至 2007 年 1 月 31 日，已有超过 1801 多
万大陆民众声明退出党（团、队），“天灭中共”已是历史的必然。“善恶
有报”是天理。赶紧悬崖勒马，停止罪恶行为，将功补过，给自己和
家人留条后路。 

法轮大法已洪传世界 80 多个国家（包
括香港和台湾），修炼“真善忍”做好
人，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。善良
的父老乡亲，请用您力所能及的方
式，帮助这些无辜受难的法轮功修炼
者！维护善良、呵护正义、停止迫害。


